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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经信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供销社、省贸促会，浙

江经贸学院、浙江农商学院： 

    2021 年中秋、国庆（以下简称“两节”）将至，为锲而不舍落

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持续深入做好“两节”期间

纠治“四风”工作，推动风清气正过节。根据省纪委《关于做好

中秋、国庆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    一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

履行职能职责，督促推动各级党组织及其“一把手”切实履行作

风建设主体责任和“第一责任人”责任，对“两节”期间纠治“四

风”工作作出部署、推动落实，把正风肃纪的责任压力覆盖到每

一个基层党组织、传导到每一名党员干部，确保责任层层落实落

地。各单位（机关）纪委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，

认真组织学习中央纪委发布的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和省纪委近期

下发的通报案例，教育提醒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严守纪律要求，文明廉洁过节，坚决防止本单位发生违反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等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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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紧紧抓住工作重点。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分

析研判，紧盯“四风”突出表现，靶向纠治、精准施治，坚决防

止反弹回潮、防止隐形变异、防止疲劳厌战。各单位要重点抓住

“四个聚焦”，聚焦违规收受礼品礼金、违规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补

贴或福利等行为，严查不收手、不知止的顶风违纪问题。聚焦党

员干部酒驾醉驾行为，全面检视背后的作风问题、腐败风险。聚

焦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中思想麻痹、行动迟缓、工作不力等行为，

坚决纠治、精准问责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聚

焦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治理中敷衍了事、弄虚作假、工作不深

不实等现象，坚决整治对群众诉求消极应付、冷硬横推和损害群

众利益等行为，推动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。 

三、精心组织监督检查。全面总结和深化运用纠治“四风”

有效经验，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和系统优势，派驻纪检监察组将会

同各单位（机关）纪委采取明察暗访、专项检查、随机抽查、交

叉互查等方式，开展上下联动立体式监督检查，强化跨单位跨部

门间的信息互通和工作互动，形成正风肃纪的整体合力。探索推

进大数据赋能监督新模式，借助财政支付、税控发票、公车管理

等数据信息系统，综合运用信息数据筛查、实地走访检查、查阅

往来凭证等监督手段，推进“线上”“线下”融合发力，增强正风

肃纪工作实效。 

四、严肃精准执纪问责。坚持严字当头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，

广泛收集“两节”期间“四风”问题线索，做到即收即办，不积

压、不遗漏，对顶风违纪严查快处，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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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。坚持实事求是，严格依规依纪依法，精准把握“四风”问

题的政策界限和查处的节奏力度，实现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、社

会效果有机统一。深化以案促改，对反复出现、普遍发生的问题

深入分析、找准症结，综合运用纪律检查建议等方式，督促有关

职能部门与时俱进完善制度、细化规定，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坚持纠树并举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

决抵制奢靡享乐、铺张浪费行为，坚决反对特权思想、特权现象，

大力弘扬新风正气。 

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，对“两节”期间群众和媒体网络反

映、监督检查发现的“四风”问题线索、重要舆情，迅速应对处

置并及时上报。“两节”期间纠治“四风”工作简要情况于 2021

年 10 月 8日（周五）下班前报送我组。 

联系人:付建斌，联系电话：0571-87058087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中秋、国庆期间纠治“四风”工作情况统计

表 

      2.正风肃纪交叉检查工作安排表 

      3.正风肃纪交叉检查现场督查清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驻省经信厅纪检监察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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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1年   月   日 

统计内容 数  量 

督促履行主体责任 

情况 

上门走访调研   家单位 

约谈提醒“一把手”   人 

提出建议   条 

开展正风肃纪情况 

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   批次  家 

查实或部分查实问题   起 

发现、移交问题线索   条 

下发整改通知书、纪检监察建

议书等文书 
  份 

“四风”问题查处 

数据 

查处“四风”问题数   起 

处理人数   人 

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   人 

通报曝光情况 
“两节”期间下发通报  批  起  人，其中党纪政

务处分  人；通报县处级  人、乡科级  人 

督促建章立制情况 相关部门新制定制度规定  件，修订完善  件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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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序号 被检查单位 
参与交叉 

检查人员 

被检查单位 

联系人 
备注 

1 省经信厅 
省贸促会 

机关纪委人员 
孙桂月  

2 省商务厅 
省经信厅 

机关纪委人员 
李庆荣  

3 省应急管理厅 
省商务厅 

机关纪委人员 
毛松明  

4 省供销社 
省应急管理厅 

机关纪委人员 
施建锋  

5 省贸促会 
省供销社 

机关纪委人员 
陆宏强  

6 浙江经贸学院 
浙江农商学院 

纪委人员 
董伟统  

7 浙江农商学院 
浙江经贸学院 

纪委人员 
许黎英  

备注 

1.各综合监督单位（机关）纪委严格落实《正风肃纪交叉检查工作安排表》

的相关要求，正风肃纪交叉检查时间在 10月 8日 17时 30分前完成； 

2.参与交叉检查人员由检查单位随机选定，请参与交叉检查的同志自行与

被检查单位机关纪委书记联系，确保正风肃纪工作有序开展； 

3.参与交叉检查完成后，请检查人员及时填写《正风肃纪交叉检查现场督

查清单》，并反馈给被检查单位机关纪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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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1年  月  日   

序号 督查内容 

督查情况 

（此栏有问题的督查内容，明确人

员、时间、地点、原因等，无的请

打“√”） 

备注 

1 
单位内部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

况。 
  

2 

考勤制度、请销假执行情况，有

无迟到早退，休（请）假有无办

理手续，有无长期不上班等。 

  

3 

人员精神状态情况，上班时间有

无玩游戏、闲聊、吃早饭等做与

工作无关的事情等。 

  

4 
违规收受礼品礼金、违规吃喝、

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行为。 
  

5 
办公室、值班室、公车等是否存

放高档烟酒、土特产等。 
  

6 

公车管理使用情况，有无违规使

用公车，公干用车有无派车手续

等。 

  

7 

漠视侵害群众利益情况，是否存

在敷衍了事、弄虚作假、工作不

深不实等现象。 

  

8 其他与正风肃纪有关的事项。   

督查组成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、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